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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纠纷案件频发

记者 赵云

劳动关系是否和谐，关系企业的发展和职工利益的实现，关系社会
和谐稳定与发展进步。劳动争议纠纷案件频发，根本原因是各方法治意
识不强。
我市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企业众多，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未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劳
动者自身不愿意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况仍存在。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

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
资。曾有劳动者抓住这一点，频繁对用人单位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正
是用人单位的不合法用工，让其频频“维权成功”。
这名劳动者“吃了红利”，但更多的劳动者因未签订劳动合同，相

关权益未能得到保障。大家常说“公司（单位）是我家”，很多时候，
公司不仅仅是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公司依法用工，才能带
给员工安全感和归宿感。
用人单位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应遵纪守法，依法依规经营，与

劳动者应签尽签劳动合同，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按约及时发放工资
待遇及福利。如因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用人单位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
任，本着诚实信用、公平公正原则，合法合理化解纠纷，不得利用优势
地位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者也应当及时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工资待

遇、福利、休假等情况，保障好自身权利。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劳动者
应及时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并积极配合，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合法合规
共建和谐用工环境

去年9月，王某对一家建设公司提起诉
讼，要求对方支付医疗费、住院护理费、
停工留薪期工资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等4万余元。
去年4月1日，王某经包工头介绍到建

设公司所承建的厂房工程工地工作，次
日，双方签订了《浙江省建筑领域简易劳
动合同》，对工资进行了约定。建设公司为
王某投保了工伤保险。
去年 4月 26日，王某在工地工作时不

慎受伤，到医院治疗，诊断为左侧肋骨骨
折等。住院期间，王某自行支付医疗费
5800余元。
去年 5月 14日，双方签订调解协议，

约定因原告在案涉工程工作过程中受伤，
并已经缴纳工伤保险，根据《社会保险
法》规定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全
部给予原告，原告对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
自愿放弃；双方签订本协议后，终止双方
的权利和责任，原告承诺不再以任何形
式、任何理由就与劳动有关的事宜向被告
要求其他任何费用和承担任何责任，双方
对此处理方式无任何异议。
去年6月3日，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认定，王某受伤为工伤。去年 7月 7
日，经台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
王某伤情为十级伤残。
鉴定后，王某对调解协议反悔了。根

据调解协议，建设公司无需向王某支付住
院护理费、停工留薪期工资及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等费用。王某认为，这对他而
言，损失太大了。
双方协商不下，王某提起诉讼。
案涉调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这成了

本案争议焦点。
建设公司认为，调解协议系双方自愿

签署，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
效。
王某认为，他的伤情在协议签订后被

鉴定为十级伤残，签订协议时，他对自身
伤情是否能达致残程度并不了解，其作出
放弃相关权利的行为存在重大误解、显失
公平，所以该份协议应认定无效。
法院认为，案涉调解协议签订在先，

原告的工伤认定、伤残等级鉴定在后，结
合被告有关协议签订时认为原告受伤为肋
骨骨折，伤情并不严重的当庭陈述，能够
认定双方就原告伤情的损伤情况存在主观
认识错误，现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调解
协议内容并未涉及该部分权利、义务，双
方对此确实存在误解。
最后，对王某在协议中放弃其自身已

可预见的相关损失，法院认定为有效；伤
残等级相关赔偿是调解协议签订后才确定
的，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就原告伤情是否构
成伤残存在误解，调解协议也并未涉及相
关内容，法院认为原告有权就相关损失继
续要求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法院判处建设公司支付给王某

工伤保险赔偿款（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近1.2万元。
一审判决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

要求建设公司支付住院护理费、停工留薪
期工资等费用。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
王某的上诉。

法官说法 〉〉

根据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
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
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
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
根据诚信原则，劳动者签署有效协议

后，该协议即对劳动者产生法律约束力，
劳动者反悔的，法院将不予支持。所以，
劳动者在碰到类似情况被用人单位要求签
署相关协议书的，应当在充分了解协议内
容，权衡利弊，慎重决定是否签署协议。

签订的调解协议能反悔吗？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潘勤刚

“原告因故未按公司规章制度办理请假手续，离职一个月左右，公司开除合理合法。”
“事情发生时老板同意我先处理，我不认为我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6月15日，一起双方僵持了半年多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达成调解：被告公司给与原告员工经济补偿2.5万元，双方因劳动合同关系引起的纠纷到此一次性了结。
近年来，劳动争议纠纷案件频发。2020年，市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85起；2021年为59起；今年1至5月为72起。法官提醒，用人单位要依法依规和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时，也要有法律依据；劳动者要遵守用人单位相关规章制度。涉及协议签订的，一定要谨慎，签订后也要遵守诚信原则。

去年 12月，郑某将我市一家电器公司起诉至市
人民法院，要求其支付赔偿金28万余元。
郑某是贵州人，在电器公司工作已近 10年。去

年 11月，郑某被电器公司辞退。郑某认为，对方是
违法辞退。
对此，电器公司并不认可，答辩称郑某旷工一个

月，违反了公司规定，所以予以辞退。同时，郑某有
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电器公司称，郑某和前妻都是公司的员工，郑某

婚姻存续期间，和女同事关系暧昧；郑某和前妻离婚
后，女同事多次言语刺激前妻。前妻情绪失控，在车
间对女同事实施故意伤害，女同事因救治无效死亡。
女同事救治期间，电器公司垫付了 30万元左右的医
疗费。
对于离婚前和女同事搞暧昧，郑某矢口否认。他

称，他是离婚后才和女同事交往的。伤害事件发生
后，老板曾让他先处理此事，所以他才没去上班。
郑某的行为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法官询问了郑某

的多名同事，他们均称郑某离婚前和女同事关系暧
昧，但均未能提供相应证据。
郑某和前妻离婚前，前妻的弟弟曾殴打过他。殴

打事件，就是感情纠纷引起的。事后，前妻的弟弟对
郑某进行了赔偿，并获得了郑某谅解，郑某和前妻办
理了离婚手续。
法官查看了当时的双方笔录，未发现有“郑某存

在婚内出轨”的内容体现。根据现有证据，未能证明
郑某违反公序良俗。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某是否旷工？公司辞退郑

某是否合法？电器公司称，当时确实让郑某先处理事
件，但处理事件有合理期限，如果时间不够，应该向
公司请假。根据公司章程，超过3天就要办理请假手
续，郑某在旷工一个月的时间内，始终未向公司请
假。
郑某则坚持，这一个月时间他均在处理此事，不

是旷工。
处理事件的时间该是多久？双方都无法提供有力

证据说明。考虑到诉讼风险，双方经法院调解后，达
成协议。
电器公司称，考虑郑某是公司的老员工，为公司

的生产经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大家好聚好散，愿意
给予经济补偿 2.5万元。对此，郑某表示接受，收到
经济补偿后，双方因劳动合同关系引起的纠纷到此一
次性了结，双方均不得再向对方主张任何权利。

法官说法 〉〉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
司法实务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为由辞退或开除劳动者的情况比较常见。在此，建
议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应仔细审查
合同内容，充分保障自身权利。上班后应熟知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工作时严格遵守，避免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的情形出现。

延伸阅读 〉〉

如果员工有婚外情，
用人单位能否以此为由将其辞退？

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圣勇：
虽然员工存在婚外情是违背公序良俗行为，但公

司以此为由辞退员工亦存在一定法律风险。就劳动关
系而言，员工应当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维护劳
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如果职工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行
为尚未违法，不影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公司可以进
行批评教育；如果职工违反社会公德给公司造成了不
利影响，公司可以根据有效的规章制度解除双方劳动
关系。
企业解除婚外情员工的劳动合同，法院审理很严

格，从证据，到违纪，再到严重性；从规章制度，到
民主程序以及工会和解除理由，一环都不能少。其中
证据很关键，对于按严重违章违纪解除，举证责任在
公司，公司要有规章制度，要有民主程序，要通知工
会，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证据证明员工外遇事实严重
违纪，损害企业社会评价等。公司必须有证据证明员
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事发后找
员工谈话，谈话笔录写明事由，标注时间，再由当事
员工签名确认。

违背公序良俗和公司规章制度？
不久前，吴女士将老东家——一家电气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对

方支付经济补偿金7.2万元及未缴纳社保的赔偿款8万元。
吴女士今年 51岁，在电气公司工作多年。吴女士称，公司只在

2012年 12月为她缴过一次社保，其他时间均未缴纳。她已到了退休
年龄，因为未缴纳社保，导致其没有退休工资，所以提起诉讼。
针对吴女士的起诉，电气公司出示了一份承诺书。电气公司称，

2021年3月，吴女士作出承诺，她已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与公司劳动
关系终止。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公司曾告知并要求，但本人不愿意
缴纳社保，所以退休后不存在任何纠纷。
吴女士称，她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承诺书中的签名也并非她签

的。后经鉴定，该签名确实不是吴女士所写。
之后，吴女士和电气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由公司支付其 2.8万

元，吴女士撤诉。

法官说法 〉〉

劳动合同关系建立之后，如用人单位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双倍工资。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期
间，如用人单位未能及时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有权
据此要求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有权依法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
济补偿金。

怎么不给我缴社保？

记者手记 〉〉


